
第 15 卷第 5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5 No5  
2009 年 10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                         Oc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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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律伦理学是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来分析、理解和把握法律伦理基础与道德支持的普遍性、规律性学科。改

革开放 30 年以来，法律伦理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时间上，可划分为初步发展和繁

荣与加速发展两个阶段；从趋向上，法律伦理学大致沿着“从法律伦理的基本原理研究到法律实践领域伦理研究，

从法律抽象伦理研究到实体伦理研究，从宪政伦理研究到部门法伦理研究”的走向发展。无论研究者争辩的焦点

何在，如何更加有效地地解决法律和道德冲突的现实问题、法律伦理学研究的本土性和自主性问题，都是法律伦

理学者的当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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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道德是一个极其古老又恒久的课题，亦是

实现社会控制和自我控制的两种重要之方式。法律伦

理所探究的是法律现象中的道德问题，其目的在于使

道德的精神及其诉求能够在相应的社会机制中彰显并

能够得以实现。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

伴随着着改革开放伊始及深入推进，中国社会法治进

程的步伐不断加快，法治实践中道德问题随之凸显，

逐渐成为了诸多法学研究者和伦理学研究者共同研

究、争辩、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三十年来，诸多法

律伦理学研究者出版、发表了大量的论著，提出了许

多颇具建树性的学术观点，并相继成立了许多有关法

律伦理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展示出了我国法律伦

理学研究的丰硕成果。 
 

一、法律伦理学研究的两个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

巨大成就之三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历经历急剧变革之

三十年。三十年不平凡的历程，从农村到城市，从北

国到南疆，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深刻的社会变革背景之下，我国

的法律伦理学研究也正经历从恢复、沉思、探索、重

构到勃兴的发展之路，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果，并大

致可分为二个发展阶段：从 1978 年到 20 世纪 90 年代

中期是其初步发展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

是其繁荣与加速发展阶段。 
法律伦理学首先是作为法哲学的一个分支出现

的，这是因为法哲学的研究本身就蕴含了对法律的道

德论证、反思及批判。我国法律伦理学研究在恢复与

初步发展阶段，主要围绕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这一基本

问题而展开。在此期间所取得的标志性研究成果是提

出了法(律)伦理(学)的概念。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国

内最早提出“法律伦理”概念，并对法律伦理展开研究

的是何勤华先生，他在 1984 年《文汇报》上撰文并首

次提出了“法学伦理学”概念[1]。随后，他又在《法律

伦理学体系总论》[2](69)一文中，进一步将“法学伦理学”
一词规范为“法律伦理学”，并认为：法律伦理学的理

论体系可以分为总论和分论两个部分。分论部分，应

分析我国实际生活中的法律与道德问题；而总论部分，

则涉及法律与道德的概念、本质、法律规范与道德规

范、法律关系与道德关系、违法行为与不道德行为，

关于人们行为的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等八方面的基本

理论问题。1988 年，文正邦在《法伦理学研究的战略

意义》[3](51)一文中，提出了“法伦理学”的概念，认为“法
伦理学是以解决法和道德的关系为中心，研究在整个

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护法过程中所包含和涉及

的各种伦理关系和道德问题，揭示其本质和规律性，  
                                  
收稿日期：2009−04−29 
作者简介：李建华(1959−)，男，湖南桃江人，中南大学应用伦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伦理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哲学. 



第 5 期                      李建华，周灵方：法律伦理学研究的时代使命——国内法律伦理学 30 年研究综述及展望 

 

593

 

 
从而为法律的创制和实施过程提供价值评价的依据和

标准，对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效果所给予人们道德意识

和社会伦理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说明。研究和建构

司法人员职业道德的科学体系，并对社会发展所引起

的人们法律关系和道德水平的总体变化发展趋势进行

战略考察和预测等”。 [3](51)总之，“法律伦理学”或“法
伦理学”两种概念在广义上不能等同，但在狭义上又是

一致的，这标志着我国法律伦理学研究之初现端倪，

并进入初步发展阶段。此后，一些学者相继提出了与

之近似的概念或见解，尽管这些观点从表面上看不尽

相同，但均有其共同之处，即都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作为法(律)伦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或基本问题进行研

究，并都认为法(律)伦理学从属于法哲学的范畴。 
学者们把法律伦理学归属到应用伦理学研究领

域，并视为法学和伦理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并得到繁荣

发展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自 20 世纪中后

期以来，在我国伦理学研究领域内掀起的一股新趋向

就是应用伦理学的崛起”，准确的来说自“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应用伦理学研究更是突飞猛进，

成为我国伦理学研究的主战场，并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4](312)，极大地推动、繁荣和丰富了我国伦理学研

究。这一时期，对于法律伦理这一概念的明晰，尤其

是法律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子学科，并作为

法学和伦理学研究的一个交叉学科已基本得到广大学

者们的共识。1995 年由本人所著的《法律伦理学论 
纲》[5]一文对法律伦理学的概念、性质等予以厘清，

提出“法律伦理学是以法律关系和道德关系的相互交

叉、关联、作用为基础，研究法现象中伦理道德问题

的一般规律的学问”，并对法律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和研

究对象、法律伦理学的立论依据和研究价值、法律伦

理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等做了深刻论证。 
2002 年，由本人和曹刚教授等著《法律伦理   

学》[6]一书出版。该书对法律伦理学的构建原理、法

律和道德的分合理论、依法治国和道德重建问题、立

法伦理与人文精神、法律实践领域的道德问题等内容

均作了深刻、详尽之论证。一些学者誉之“堪称国内迄

今该领域内基本问题考察最为全面的‘法伦理’教科

书”[7]，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奠基之作。2006 年，几经

修改再版后的《法律伦理学》，内容更为丰富，论述更

为深刻，是目前国内最具学术价值的法律伦理学著作

之一。在法律伦理学构建理论方面，石文龙以现实时

代为背景，在《法律伦理学诞生的现实基础与时代机

缘》[8]中提出了建立法伦理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曹刚在《伦理学、应用伦理学和法伦理学》[9]一文中

提出“法伦理学的最大使命是对法律的道德批判”，“法

律伦理学的主题是人的存在和发展”，“法伦理的任务

就是通过对法律的道德论证、反思和批判，确定法律

实践应遵循的道德原则，从而维护人生价值，推进人

的全面发展”。2008 年他与徐新撰文在《法伦理学研

究论纲》[10]，提出“法伦理学研究的宗旨在于为中国的

法制建设提供道德正当性的论证，涉及法伦理学的一

般原理研究、宪法的伦理问题研究、民法的伦理问题

研究、社会保障法的伦理问题研究、司法的伦理问题

研究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此项研究还必须为解决中国

法治实践中的问题提供伦理学方面的咨询”[10]。2007
年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的“全国法伦理学术研讨会”是
国内法(律)伦理学研究走向成熟并步入快速发展的一

个重要的标志，亦为法(律)伦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

延伸搭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平台，但值得注意的是，

法(律)伦理作为伦理学向法学领域的一个延伸，其研

究的侧重点是伦理而非法律，其研究对象主要为法律

现象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而非道德现象中的法律问题。 
 

二、法律伦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正如“伦理学是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

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哲学学科”，法律伦理学

则是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来分析、理解和把握法律伦理

基础与道德支持的普遍性、规律性学科。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众多学者纷纷著书立说，激烈争辩，大致

沿着“从法律伦理的基本原理研究到法律实践领域伦

理研究，从法律抽象伦理研究到实体伦理研究，从宪

法伦理研究到部门法伦理研究”的走向，取得了一些重

要的理论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和繁荣了我国伦理学

研究。 
(一) 法律伦理基本原理或法律抽象伦理研究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法律伦理研究的核心问题。

早期法律伦理学的研究文献有张永《论法律的伦理学

问题》[11]，熊一新《论道德与法调节功能差异》[12]，

谢宏恩等《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再思考》[13]，杨明刚《社

会控制中的道德与法律：对法律和道德秩序价值的比

较分析》[14]，严存生《法之合理性问题：麦考密克与

韦伯之比较》 [15]，岳海勇《法的伦理价值解释探    
析》[16]等文。通常认为道德与法律作为人类社会规范

世界的两个维度，法律与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规范体

系。道德较关注人的价值和精神层面，探求的是人的

意义世界、价值和意志自由等，法律则关注的是人的

行为，寻求的是人的行为自由；道德规范一般指向自

律，而法律规范主要指向他律；二者的区分在于有无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15 卷 594

强制性。我国著名伦理学者高兆明教授则认为“法规与

德归原本是同根异体、同源异流的。在经历了各自的

充分分化后，二者仍然以一种同在共生、一体两面的

方式存在着”[17](183)。“道德与法律二者同根同源，都具

有应然的属性，二者区分不在于强制性本身，而在于

演化过程中，由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要求逐渐演

化为:一个主观的法，一个是客观的法，一个是弱强制

力，一个是强强制力。”[18](86)许斌龙在《法律与人格--
法律伦理学的视角》[19]一文中则从人性的角度出发，

指出了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内在关联。 
(二) 法律实践的伦理问题研究 
这是国内法律伦理学学界普遍关注和争论的一个

重要理论领域。其范围主要涵盖了社会治理中的德治

与法治、立法、司法及法律实施过程中伦理问题等方

面的研究。其一，是关于社会治理中的德治与法治问

题。在此方面的争辩较多，一般来说，法学家比较注

重倡导实行法治，而伦理学家则主张实行德治。近年

来，较多学者一致认为在社会治理中，二者是并行不

悖、相依相存、相互贯通的。具有代表性的如沈宗灵

教授的《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道德与法律并重》[20]，

肖扬的《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并重》[21]，

本人的《法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22]，提出德法合治

是现代社会的治理模式，并对现代法治社会的道德重

建，法治社会的伦理基础，法治社会的伦理目标等进

行论证。有学者称该书“立足于市场经济的法治社会，

探寻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新路径，力图重建伦理秩

序”，“对伦理学科的发展、对社会伦理秩序的建设都

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

义。”[23]其二，是关于立法和司法伦理问题。近年来，

立法伦理的研究热点问题如安乐死、动物权利、堕胎、

克隆人、网络虚拟财产等，它们既是一个法律难题，

也是一个道德难题。作者本人在《法律伦理学论纲》

一文中提出“自由、人道、秩序”是立法伦理的三大范

畴,“立法机关的设立必须有‘道德评议委员会’参加”。
“立法机关中的立法人员的道德素质是立法的重要因

素”等观点[5]。在司法伦理方面研究的学者和论著均较

多，如有赖传祥、丁静的《试论法律运行中道德要素

的介入：对司法公正的道德分析》[24]，汤维建的《关

于程序正义的若干思考》[25]，姜勇的《通向社会公正

之路：司法的价值及制度构建》[26]，等。其三，是关

于法律实施过程中伦理问题，包括执法、守法和护法

伦理等方面内容。主要论著有本人和曹刚等著的《法

律伦理学》[6]，郭建强的《行政执法的伦理维度》[27]，

曹刚、周蓉的《论守法的精神》[28]，冯粤的《守法与

自由》[29]、《论积极守法》[30]等。曹刚的《法律的道

德批判》[31]，更是从道德的视角对法律进行了全面的

审视，提出和论证了与以往不同的法的道德理念，即

扬善避恶，和谐、正义，并围绕其核心——正义，从

立法、司法、守法三个方面作了精辟论述，同时就法

律实践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伦理对策，在法律伦

理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 法律制度本身的伦理问题研究 
主要涉及对宪法和各部门法的价值追求和道德评

判。近年来，该领域研究者较多，成果也颇丰。如谢

晓尧的《竞争秩序的道德解读—反不正当竞争法研 
究》[32]，李爱年的《环境法的伦理审视》[33]，江国华

的《宪法哲学导论》[34]，张武举的《刑法的伦理基   
础》[35]，蒋悟真的《论竞争法的基本精神》[36]等。此

外，还有对民法、经济法、婚姻法、WTO 法、物权法、

社会保障法等进行伦理研究的学者以及论著，在此不

再一一赘述。 
 

三、法律伦理学的当代使命 
 

纵观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发展历程，我国法律伦理

学学者围绕法律伦理的基本原理、法律实践领域的伦

理问题、法律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以及法律伦理学的学

术热点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持久的讨论。法律伦理学

研究虽然在一些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尚存

在一些问题，如法律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

知识体系还不够完善，方法论还不够成熟，解决现实

法律问题的能力还不够强等。有些问题虽已有学者进

行了一定研究，具有持久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它们

的讨论、研究至今仍有待深入。改革开放 30 年后，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已步入新的历史征程，法律伦理学研

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

挑战。如果说法律伦理学的使命在于对法律规范及其

背后蕴含的立法精神和价值追求进行批判，同时研究、

解决法律实践中的道德难题。那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如何关切实际，把握时代强音，为我国法治建设提供

道德支持，同时将我国的法律伦理学研究提升至新的

理论高度，这已经成为了法律伦理学在当代的又一项

重大使命。 
不难想见，当道德与法律在思想家们的思想观念

和理论构造中经过无数次的分离与反分离的困惑之

后，其内在的融合趋势在现代社会中已成为一种辩证

的必然。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无论是以道德和利益关

系为逻辑起点的伦理学研究，还是以权利和义务关系

为逻辑起点的法学研究均取得空前的发展，但法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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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作为社会控制和自我控制的两种重要方式，共同

承当着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的重任，两者的和谐一致

是极为关键的。然而在现实却并非尽如人意。法学是

以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作为研究的基本问题和逻辑起

点的。据此，人们可以将法律分为以权利为本位的法

律和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而前者正是现代法治的必

然要求，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中，权利是目的，义务

是手段。主张权利本位的法律精神，则意味着张扬人

自主意识和主体精神，认可和扩充人的自由空间。而

伦理学则是把道德和利益的关系作为其研究的基本问

题和逻辑起点。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当人们的个人利益

和社会道德发生冲突时该如何选择呢？不同主体的意

志抉择体现了不同主体的价值观，主张诉求个人利益

的有可能趋向于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主张以社会利

益原则至上的则趋向于集体主义，而后者恰恰是符合

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原则要求的。法学主张权利本位则

必然倡导人们“为权利而斗争”，而伦理学主张“义务本

位”——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原则要求人们在必要

时牺牲个人利益，对集体无私奉献。可见二者之间存

在的对立不容置疑，法律和道德不仅在某些具体规范

方面对人的行为要求各不相同甚至可能出现背逆。由

此，作为法学和伦理学交叉的应用性学科——法律伦

理学，如何有效地、正当地解决法律和道德冲突的现

实问题就成为了法律伦理学当代使命的题中应有之

义。如没能解决在法律和道德在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

上的和谐一致——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那么任何法律

伦理的研究都将陷入形而上的空谈境地，或者说是法

律伦理学的本质与使命的倒退——因为它无助于解决

任何现实问题。 
再者，无论是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还是道德建

设，二者之间都不是孤立的，都有赖于一定的社会环

境和社会条件。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和西方

渐自形成了独具自身民族特性和时代性的法律文化和

道德文化，并以此推动各自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溯本

追源，我国法律伦理学研究的理论来源大多都是西方

的“舶来品”，西方的法律和道德理念固然值得我们学

习，但不可忽视的是如果脱离了本土性和自主性，任

何理论都面临着难以生根和发芽或者即便是植入了土

壤，也难以长成参天大树的困境。在此意义上，法律

伦理学研究的本土性和自主性问题，应该可以说是对

我国法律伦理学完成当代使命的战略性和未来性挑

战。这一问题目前并未得以有效解决，事实上仍是困

扰着我们的一大难题，更意味着法律伦理学的理论体

系发展仍不具备本国自身的独特性与完备性，因而也

就缺乏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话语影响力和自信力。而

西方法律伦理思想起步比中国早，发展程度比中国高。

因此一方面合理地学习西方的法律和道德理念确有其

必要，另一方面在学习的过程中，又要能“取它山之

石”，而不丧失自我。具体须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

本土性问题。西方法律伦理理论的中国化，必须要尽

可能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特点和社会条件，才能合宜地

将西方的法律伦理理论扎根于中国，最终在本土开花

结果，不至于落入形式主义和虚无主义。二是自主性

问题。法律伦理必须保持自主性，保持对自身、对社

会现实的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中国传统法律伦理思

想源远流长，其中有许多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传承和

发扬。简言之，在全球化趋势之下，如果我们一味紧

跟在西方后面，则会永远追赶不上，若在追赶中丧失

了本土性和自主性，则将会完全丧失掉民族的文化与

思想的自信力和与西方平等对话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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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gal ethics is rational from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o analyze,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legal and ethical 
foundation and moral support for the universality of law subjects. Since implementatio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past 30 years, legal ethics research has been substantial development, 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The stages of  
time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and accele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trends, 
legal ethics generally follow the "From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legal ethics of legal practice areas of research to ethical 
research, from the legal ethics of research to the abstract entities, research ethics, research ethics to the department from 
the Constitutional Law on Ethics of Research" to development. No matter what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ers argue, it is 
undeniable that how to more effectively solve the conflict in the leg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f moral and legal ethics 
research and local autonomy issues, and to provide moral support to China's rule of law has become a Legal ethics are 
the mission granted by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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